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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華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教師製作教具，提升教學方

法，增進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，特訂定「中華科技大學獎助教師

製作教具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凡本校專任教師，針對本校開設之課程製作合適之教具，且不曾

接受其他單位發給相同性質之獎助者，均可提出申請。但製作教

學教具所需之材料費不在本要點獎助之列。 

三、每學期辦理一次獎助為原則，申請日期約為每年三月及九月（詳 

細日期依公告為準）。 

四、申請與審查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申請者須於規定期間內填妥申請表，檢附相關資料文件，經

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或通識教育中心同意推薦後，送交教務處彙

整。 

（二）教務處彙整後，提請教具評審小組審查。評審小組由教務長擔

任召集人，聘請3至5位具相關專業背景之校內外專家學者組

成，並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。 

五、 評審標準與獎勵點數核算 

（一）教具評審小組應依下列量化標準進行客觀評分：創意性佔 

30%、適用性佔 30%、整體成效佔 40%。 

（二）評審結果依最終平均總分（採四捨五入）所屬區間，對應核給



獎勵點數。核給標準如下： 

平均總分 90 分（含）以上者： 每件核給獎勵點數 8 點。 

平均總分 85 分（含）以上未滿 90分者： 每件核給獎勵點數 6 

點。 

平均總分 80 分（含）以上未滿 85 分者： 每件核給獎勵點數 4 

點。 

平均總分未達 80 分者，不予獎助。 

六、教師製作教具應保證其教具來源之正當性，如涉及智慧財產權等

糾紛時，除受獎助者自行承擔法律責任外，並應送本校教師評審

委員會（以下稱校教評會）議處；同時列入教師教學評鑑之扣分

考量，且應返還已發給之獎助金。 

七、獎勵金核銷與限制說明 

本要點獎助經費由教育部獎補助款支應，核給標準如下： 

1. 獎助上限：每位教師每學期獎助總點數以 20 點為上限。 

2. 金額核算：每點獎勵金額，係以教育部獎補助款之教具製作

款項，除以全校總獎勵點數計算獲得。 

3. 金額上限：每點獎勵最高以 1,000 元為限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，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
